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崔木煤矿
“5·22”一般其他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5月22日9时18分左右，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崔木煤矿（以下分别简称“永陇能源公司”和“崔木煤矿”）23301综放工作面机巷端头支架处发生一起一般其他事故，造成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79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2025年5月22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牵头组织麟游县人民政府及麟游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展和改革局、总工会成立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崔木煤矿“5·22”一般其他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三个专业组，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同时邀请麟游县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适时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以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的措施意见。

经调查认定，崔木煤矿“5·22”一般其他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一）基本概况
崔木煤矿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城北约28.7km处，行政区划隶属麟游县崔木镇管辖，乡镇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二级标准化矿井。矿井核定生产能力3.60Mt/a，截至2024年底，矿井剩余可采储量192Mt，剩余服务年限为39.5a。

事故发生时，崔木煤矿为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的生产矿井。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64117340B；采矿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5121110141061，有效期至2028年1月3日；安全生产许可证证号（陕）MK安许证字〔2023〕0039号,有效期至2026年11月2日；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梁宝平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编号610303197201131615，有效期至2026年11月7日；总经理孙伟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编号340604196711061410，有效期至2028年4月22日。

矿井属高瓦斯矿井，地质、水文地质类型均为“复杂”型，批准开采的2-3、3号煤层均属容易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危险性，现开采的3号煤层具有强冲击危险性，无地热等其他灾害。事故发生时，井下采掘活动主要集中在井田北部区域的22、23和24盘区。井下布置1个采煤工作面：23301综放工作面；6个掘进工作面：22315机巷、22315切眼导硐、23302机巷（停掘，局部通风）、24盘区辅运大巷、24盘区皮带大巷、24盘区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

（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人员分工及劳动组织情况

永陇能源公司与崔木煤矿为一体化管理，实行矿、部（科）室、区队三级安全管理模式，下设安全监察部、技术科、地测科、动力部等10个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综放区、预备区、开拓区等8个生产区队，在册职工1666人，其中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23人、特种作业人员435人、其他从业人员1108人，相关证件均在有效期内。

主要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分工如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梁宝平主持公司董事会工作，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总经理孙伟主持公司经理层面全面工作，是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总工程师刘建华全面负责公司技术管理、“一通三防”等工作，分管技术科、通防部等；生产副总经理田朝辉负责公司生产协调、应急管理、掘进、修护等工作，分管调度指挥中心等；安全副总经理赵基全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分管安全监察部、安全培训中心、救护中队等；机电副总经理郭锐负责公司机电、运输、设备管理等工作，分管动力部、机运部、综机车间等；采煤副总经理杨夫茂负责公司采煤、安装、拆除等工作，分管综放区、预备区等。另设有采煤、防治水、通防、地质、防冲、机电等7名副总工程师，分别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技术管理工作。

综放区负责井下综放工作面的回采工作，现有人员121人，其中管理及技术人员8名，具体分工为：区长李永负责工区的全面安全生产工作；安全副区长凌从利协助区长主抓工区的安全生产工作；生产副区长孙胜然协助区长负责工区的生产工作；机电副区长郭庆协助区长负责工区的机电管理工作；机电主管朱传斌负责工区检修班机电检查和维护工作；技术主管韩建恩负责工区的技术管理工作；生产技术员周烨协助技术主管负责技术培训工作；机电技术员张嘉晋协助机电主管负责机电技术工作。

崔木煤矿按“三八制”组织生产作业，零点班0时～8时，八点班8时～16时，四点班16时～24时。

（三）应急管理情况

崔木煤矿编制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在陕西省应急管理厅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6103292024036），设有40人的专职救护中队；与麟游县人民医院签订有医疗救护协议，救护车辆可在40分钟内直达工业广场。
二、安全监管情况
麟游县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麟游县应急局”）负责承担全县煤矿企业权限内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

麟游县应急局向崔木煤矿派驻3名驻矿安全监督员。2025年，麟游县应急局共到崔木煤矿检查5次（月度执法检查2次，帮扶指导2次，电缆专项检查1次），发现问题隐患134条，已整改131条，其余3条正在整改中。
三、事故区域基本情况
（一）23301综放工作面基本情况
23301综放工作面设计可采长度1367m，面宽190m，采用单一倾斜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方法，放顶煤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该工作面于2024年1月形成，机巷高度4.2m，宽度5.5m。2024年8月13日开始回采，截至2025年5月21日，已回采696m，剩余可采长度671m（留设180m保护煤柱）。
（二）23301综放工作面溜槽更换工作情况

因23301综放工作面后部刮板输送机、转载机已使用10个月，磨损严重。2025年5月19日，综放区区长李永请示矿领导需对工作面后部刮板输送机溜槽、转载机链条进行更换维修作业。经矿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计划由综放区负责从5月21日起对工作面第1#-15#液压支架段（总计更换7节溜槽）后部刮板输送机溜槽、转载机链条进行更换作业。5月19日，综放区技术员周烨编制完成了《23301工作面运输机、转载机维修安全技术措施》（以下简称“《维修安全技术措施》”）并经综放区技术主管韩建恩审核后，报技术科、调度指挥中心、安全监察部、采煤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会审同意。《维修安全技术措施》内容主要包含施工方案、施工流程、风险辨识及管控措施、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工具设备使用注意事项和应急避灾路线等。5月21日早班（检修班）开始维修更换作业，截至5月22日早班事发时，已更换6节溜槽。
（三）现场勘查情况
2025年5月22、23日，事故调查组先后两次入井对事故地点附近进行了全面勘查。经勘查，事故现场巷道基本完好，吊运的后部刮板输送机第二节过渡槽使用2个5t手拉葫芦和3个3t手拉葫芦吊挂于机巷1#端头支架两根立柱之间。该溜槽长4375mm、宽1382mm、高365mm～700mm（不规则），重量4.837t，距1#端头支架右架顶梁侧边230mm。伤者半蹲的位置（齿箱）至1#端头支架顶梁的高度1100mm，1#端头支架架间宽度1580mm，顶梁上W型钢梁支护未拆除，工作面机头安装的本安型视频监控摄像头对工作面约10m范围内进行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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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救援人员指认,事故发生后遇难人员位于23301综放工作面机巷1#端头支架下，后部刮板输送机机头与转载机机尾搭接处1#手拉葫芦吊运点。见图1、图2、图3。

图1 事故发生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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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地点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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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事故现场照片
四、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应急处置评估等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5月22日5时30分，综放区区长李永组织召开班前会，机电主管朱传斌和技术主管韩建恩、班长李联合作为领导参会。会上安排王伟、王秋兴、孙海逢、靳建设、蒋卫国、孙宁、林小军、高某和邵龙共9名工人负责运输23301综放工作面机巷机头侧后部刮板输送机溜槽，朱传斌为当班现场总指挥，李联合专职现场安全监督。

6时6分，早班作业人员陆续入井，并于7时15分到达23301综放工作面机巷机头侧开始工作。朱传斌安排人员使用5台手拉葫芦将5月21日中班拆除的溜槽起吊后运向转载机方向，其中林小军和王秋兴操作4#手拉葫芦，孙海逢和蒋卫国操作5#手拉葫芦，高某处于后部车齿箱操作1#手拉葫芦，靳建设操作3#手拉葫芦，王伟操作2#手拉葫芦，朱传斌站在人行侧，面对3#手拉葫芦正前方位置，李联合站在1#端头支架人行侧片阀处。1#手拉葫芦和4#手拉葫芦为5t手拉葫芦，用于承重；其他均为3t手拉葫芦，用于拖动溜槽平移。9时18分，溜槽已从后部刮板输送机机头处转运至转载机尾，向前部刮板输送机方向移动过程中，操作2#手拉葫芦的王伟突然发现高某头部被挤住困在溜槽侧面与1#端头支架右架顶梁侧面之间，遂大喊有人被挤了。

（二）现场应急响应及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附近其他地点作业的人员纷纷跑到溜槽起吊处人行侧。朱传斌安排王伟、靳建设使用3#手拉葫芦将溜槽向人行侧移开将高某救出。

9时20分，调度指挥中心接23301综放工作面安监员何永红汇报，工作面一名人员受伤，请求立即联系乘人车到北辅11联巷接伤员升井；9时21分，综放区区长李永向调度指挥中心孙李平汇报，综放区工人高某在23301工作面拉后部刮板输送机溜槽时挤到脖子，须立即联系人车接伤员升井；接报后，孙李平立即通知机运部调度站值班人员袁坤安排人车到北辅11联巷接伤员，同时通知机运部跟班队干鲁耀州全力协调车辆接运伤员；9时23分，孙李平向矿值班领导罗盘飞、采煤副总经理杨夫茂、跟班领导宋兴劲、安全副总经理赵基全、生产副总经理田朝辉、总经理孙伟汇报事故情况；9时24分，调度员罗荣国通知救护队值班员李海阔安排人员下井协助救护伤员；9时33分，调度指挥中心通知医务室医生携带医疗器材入井救治伤员；9时34分，机运部人车司机李建荣汇报车辆已到11联巷等待；9时38分，综放区机电副区长郭庆带领人员抬送伤员到11联巷乘车，9时59分到达北辅3联巷；10时01分，救护队文建军汇报已到中央辅运大巷3联巷待命；10时35分，医务室医生王世铎向总经理孙伟汇报现场救治情况；10时41分，伤员被护送升井送往宝鸡市凤翔区医院救治；12时20分，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组织开展救援，总经理孙伟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未贻误抢救时机，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未造成其他次生事故。经麟游县公安局调查，麟游县人民政府确认：当班入井人数380人，安全升井379人。
（四）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2025年5月22日10时11分，总经理孙伟向麟游县应急局汇报工伤情况；10时20分，孙伟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汇报工伤情况；12时21分、22分，调度主任毛建军分别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麟游县应急局续报事故情况。

（五）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在麟游县人民政府指导下，崔木煤矿积极开展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赔偿工作。2025年5月29日，崔木煤矿与遇难人员家属签订赔偿协议，遇难人员善后事宜处理完毕。
五、事故基本要素

（一）事故发生地点

经查看工业视频录像、查询人员定位系统、现场勘查，结合事故调查笔录，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发生地点为：23301综放工作面机巷1#端头支架下，后部刮板输送机机头与转载机机尾搭接处1#手拉葫芦吊运点。
（二）事故发生时间

经查看工业视频录像、查询人员定位系统，结合救援人员谈话笔录、事故调查笔录等，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时18分左右。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调查核实，本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高某，男，群众，汉族，1989年10月10日出生，高中学历，陕西省彬州市人，崔木煤矿综放区采煤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有关规定统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9万元。
（四）事故类别及等级

依据煤矿伤亡事故分类规定，本起事故为其他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本起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
六、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溜槽起吊运输过程中，1#手拉葫芦点位的作业人员违章将头部置于溜槽与机巷1#端头支架顶梁侧边之间，溜槽侧摆将其头部挤伤，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煤矿落实日常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一是董事长梁宝平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每月仅组织召开1次安全例会，未严格落实两办《意见》关于“主要负责人应当定期到生产现场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定。二是安全风险研判不到位，未研判出设备更换时，溜槽起吊期间可能因受力不平衡摆动伤人的风险；未对溜槽更换过程中空间狭小、人员站位情况等进行专项研判。三是煤矿对采煤工作面运输设备更换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刮板输送机溜槽的更换属于机电设备范畴，总经理将作业安排给采煤副总经理，且《维修安全技术措施》中规定的施工负责人、施工安全负责人与实际现场负责人不符。四是汲取事故教训不到位。未能深刻汲取火石咀煤矿“4·3”事故、碾子沟煤矿“11·1”事故等近年来省内多起类似事故的教训，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2.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一是措施贯彻落实不到位，起吊人员违章将头伸入溜槽摆动影响区域。二是未将现场存放的溜槽及时转运，导致作业空间更加狭小。三是现场指挥人员未能统一指挥5处手拉葫芦和其他人员的吊装作业。四是设置的专职安全监督人员未严格按照《维修安全技术措施》要求，观察施工人员违章情况和隐患情况，确认作业环境是否安全。五是矿级井下带班领导对溜槽吊运过程中风险研判及管控不到位。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一是安全培训效果差，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对潜在安全风险缺乏认知，违章将头伸入危险区域。二是班前会上安全技术措施的宣贯培训仅由技术人员宣读一遍，职工在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能入脑入心，未能全面掌握隐患风险点和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现场作业人员不能准确说出自身岗位的危险源及注意事项。

4.履行驻矿安全监管职责有差距。驻矿安全监督员未严格履行《麟游县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职责。一是未按要求清楚掌握崔木煤矿每天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情况，不知道井下溜槽更换的具体时间。二是未按要求在事故发生当班到场检查。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属于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崔木煤矿（9人）
1.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1）高某，男，1989年10月出生，群众，综放区采煤工，负责后部刮板输送机溜槽1#手拉葫芦位置的安装、吊挂、移动和控制移动工作。在拉运溜槽过程中，违章将头部置于溜槽与机巷1#端头支架顶梁侧边之间，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遇难，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2.建议给予政务处分及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8人）
（1）李联合，男，1969年3月出生，群众，当班班长，现场专职安全监督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严格按照《维修安全技术措施》要求，观察施工人员违章情况和隐患情况，确认作业环境是否安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崔木煤矿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7000元罚款。

（2）朱传斌，男，1988年10月出生，群众，综放区机电主管，当班作业现场施工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能统一指挥5处手拉葫芦和其他人员的吊装作业，没有及时发现并纠正现场作业人员违章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崔木煤矿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79552元）26%的罚款，即罚款46683.52元。

（3）李永，男，196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综放区区长，全面负责综放区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有效贯彻并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对职工安全教育效果差，现场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崔木煤矿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289721元）26%的罚款，即罚款75327.46元。

（4）宋兴劲，男，196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采煤副总工程师，当班井下带班领导。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溜槽吊运过程中风险研判及现场安全管控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崔木煤矿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301920元）26%的罚款，即罚款78499.2元。

（5）赵基全，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安全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监督管理、安全培训等相关工作。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溜槽吊运作业风险研判及管控不到位，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汲取事故教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永陇能源公司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440891元）24%的罚款，即罚款105813.84元。

（6）杨夫茂，男，196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采煤副总经理，负责采煤、安装、拆除等工作，分管综放区。全面负责本次溜槽维修更换工作，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溜槽维修更换工作重视力度不够，对综放区落实措施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永陇能源公司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440891元）26%的罚款，即罚款114631.66元。

（7）孙伟，男，196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总经理，矿井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日常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永陇能源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511179元）40%的罚款，即罚款204471.6元。

（8）梁宝平，男，197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董事长，永陇能源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现场履职要求，日常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由永陇能源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224209.6元）40%的罚款，即罚款89683.84元。

以上企业人员政务处分由麟游县应急局负责监督落实，并严格按照处分影响期进行管理。
（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1人）

（1）刘荣涛，男，198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麟游县应急局驻崔木煤矿驻矿安监组组长。未严格履行《麟游县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职责，未按要求清楚掌握崔木煤矿每天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情况，不知道井下溜槽更换的具体时间；未按要求在事故发生当班到场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送麟游县纪委监委追责问责。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崔木煤矿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建议给予罚款70万元。责成崔木煤矿向麟游县应急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事故发生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已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八条硬措施”的规定，责令崔木煤矿停产整顿。

麟游县应急局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严不细，责成其向麟游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事故调查期间，已对麟游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麟游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

八、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两个至上”安全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现阶段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提高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责任感，结合自身实际，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确保硬措施硬落实，把各项工作抓严抓实抓细，坚决防范遏制伤亡事故再次发生。

（二）加强煤矿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一是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和管控工作，矿领导层要带头对高风险作业各个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认真排查，细化现场风险管控工作，由机电设备吊运存在的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延伸至矿井各生产环节，严格进行风险辨识，把安全风险管控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要把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技术措施落实在生产安全管理过程和监督检查细节中，彻底解决想不到、看不到、管不到的麻痹大意问题。三是煤矿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立即组织开展全面的隐患大排查和员工不安全行为专项整治，将煤矿井下作业人员日常“看惯了、干惯了、习惯了”的“三违”行为纳入管理视线，制定管控措施，确保万无一失。四是煤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落实作业现场各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的现场监督作用，加强现场反“三违”力度，杜绝现场违章行为，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三）加强技术管理工作。一要严把作业规程及安全技术措施审核关，审核要仔细、负责，严格按规定进行集中会审，确保审批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二要加强规程措施的学习和落实，确保现场按章作业，按规程措施作业。

（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一是抓好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使从业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程，熟知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及防范措施，提高从业人员自我防范意识。二是定期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增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操性、实效性，提升职工自保、互保、联保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操作技能、危险辨识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加强对一线职工操作规程、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的宣贯培训，通过考试、提问等多种方式来验证落实效果，让职工养成干标准活的良好习惯。四是煤矿领导层、管理层要切实抓好安全教育培训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职工尤其是“关键少数”能够入脑入心，学以致用。
（五）加强煤矿安全监管。一是麟游县应急局加强煤矿日常安全监督检查，严格按照批复的监管计划，规范开展检查执法，严厉查处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风险管控措施针对性不强、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工人习惯性违章作业等行为，督促辖区煤矿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贯彻落实两办《意见》《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和“八条硬措施”，全力推动辖区煤矿安全管理水平上台阶。二是麟游县应急局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加强对驻矿安监员日常考核管理，确保驻矿安全监督员履职尽责，刚性执行“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要求，进一步堵塞监管盲区和安全漏洞，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崔木煤矿
“5·22”一般其他事故调查组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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